
臺
北
市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之
跳

陳
菊
從

概
況
報
告
與
未
來
展
望
叭

±
豆
、
斗
別
口

兒
童
福
利
是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環
，
目
前
世
界
潮
流
對
兒
童
褔
利
努
力
的

目
標
，
已
不
只
是
消
極
性
地
針
對
需
要
特
別
救
濟
和
特
別
照
顧
的
不
幸
兒
童
，

而
是
更
進
一
步
地
積
極
針
對
每
個
兒
童
權
益
的
保
護
，
包
括
兒
童
的
教
育
、

衛
生
、
社
會
各
方
面
福
利
事
業
之
推
動
。
兒
童
健
康
成
長
是
社
會
進
步
發
展

的
基
石
，
因
此
為
兒
童
創
造
一
個
健
康
安
定
的
成
長
環
境
，
一
直
是
我
們
在
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台
北
市
現
有
十
二
歲
以
下
兒
童
近
四
十
三
萬
入
，
約
佔
全
市

總
人
口
二
十
%
。
台
北
市
相
較
於
台
灣
地
區
其
他
城
市
，
呈
現
出
人
口
密
集
、

雙
生
涯
家
庭
增
加
、
家
庭
組
成
多
以
小
家
庭
或
核
心
家
庭
為
主
，
以
及
離
婚

率
遞
增
等
種
種
現
象
，
過
往
家
庭
保
護
與
照
顧
功
能
逐
漸
減
弱
，
衍
生
而
出

的
便
是
兒
童
照
顧
的
各
項
問
題
，
和
兒
童
虐
待
、
疏
忽
等
兒
童
保
護
問
題
。

廿
一
趴
、
志
一
扎
扎
方
兒
童
福
利
預
算
與
人
力

一
、
兒
童
福
利
預
算
概
況

臺
北
市
政
府
八
十
七
年
度
社
會
局
歲
出
總
預
算
數
一
一
、
一
九
八
、
六

二
0
、
三
二
七
元
，
其
中
經
常
門
預
算
佔
總
預
算
之
百
分
之
九
十
。
以
兒
童

福
利
經
常
門
預
算
來
看
，
計
編
列
二
九
八
、
五
五
二
、
六
二
五
元
，
佔
本
局

經
常
門
預
算
的
二
﹒
九
六
%
。
(
未
合
十
九
所
市
立
托
兒
所
預
算
，
約
三
億

多
元
)本

市
兒
童
人
數
呈
緩
慢
遞
減
之
狀
況
，
然
以
整
體
兒
童
褔
利
預
算
數
而

言
，
八
十
七
年
度
預
算
金
額
約
為
八
十
二
年
度
之
四
倍
，
五
年
之
悶
兒
童
福

利
預
算
成
長
了
二
億
二
仟
萬
元
。
以
預
算
成
長
內
容
來
看
，
以
八
十
五
年
度
中

及
八
十
七
年
度
成
長
較
為
明
顯
。
八
十
五
年
度
以
困
苦
失
依
兒
童
生
活
補
助
阱

費
成
長
四
仟
七
佰
萬
元
，
托
育
補
助
費
增
列
三
仟
五
佰
萬
元
為
最
多
。
至
八
吋

十
七
年
度
增
加
預
算
中
，
則
仍
是
以
低
收
入

、
危
機
家
庭
及
原
住
民
兒
童
之

十

托
育
補
助
費
為
最
，
計
約
增
列
了
一
億
元
，
另
外
則
是
設
立
「
臺
北
市
早
期
抖

四口
力

療
育
綜
合
服
務
中
心
」
之
相
關
人
事
、
行
政
業
務
等
費
用
。

期一十八第于IJ 季展發區社-14一



二
、
兒
童
福
利
行
政
人
力
配
置

目
前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局
本
部
，
計
有
十
三
個
科
室
，
兒
童
福
利
及

婦
女
福
利
業
務
歸
屬
第
五
科
主
管
，
兒
童
福
利
業
務
編
制
內
人
員
計
有
九
名
，

分
別
為
科
長
、
專
員
、
臨
編
專
員
及
股
長
各
一
名
，
承
辦
科
員
五
名
;
約
聘

僱
人
員
十
三
名
，
一
名
專
辦
本
市
公
設
民
營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籌
設
及
管
理
業

務
，
其
餘
十
二
名
則
辦
理
全
市
立
案
及
未
立
案
托
兒
機
構
之
訪
查
、
輔
導
、

管
理
等
工
作
。

0多
、
串
門
主
扎
扎
方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重
點

托
育
服
務
資
源
及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
根
擴
八
十
六
年
臺
北
市
統
計
要
覽
，
臺
北
市
每
戶
人
口
數
為
三
﹒
。
七

一

、 .

人
，
即
傳
統
的
大
家
庭
已
逐
漸
式
微
，
代
之
而
起
的
是
小
家
庭
或
核
心
家
庭
。

又
臺
北
市
雙
薪
家
庭
之
比
例
逐
漸
增
加
，
基
於
兒
童
最
佳
褔
祉
之
考
量
，
如

何
建
立
一
套
完
整
的
托
育
政
策
以
支
持
家
庭
及
提
供
兒
童
良
好
的
照
顧
是
當

務
之
急
。考

量
兒
童
成
長
的
需
求
，
本
市
托
育
政
策
係
以
托
兒
機
構
社
區
化
、
專

業
化
為
目
標
，
並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;
而
托
育
的
內
容
能
兼
顧
衛
生
保
健
、
教

育
保
育
及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，
使
兒
童
能
獲
得
健
全
的
發
展
，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
能
回
歸
主
流
而
達
正
常
化
，
弱
勢
團
體
的
兒
童
能
優
先
收
托
以
符
合
社
會
福

利
的
精
神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提
倡
家
長
積
極
參
與
以
落
實
親
職
教
育
。

綠
於
上
揭
所
述
政
策
理
念
，
臺
北
市
托
育
服
務
措
施
的
重
點
為

.. 

增
強

L
占

、

4
A川
﹒

區

公
立
托
兒
所
多
元
化
服
務
功
能
，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增
設
公
設
民
營
托
兒
所
、
發

輔
導
私
立
托
兒
機
構
合
法
立
案
並
提
昇
教
保
品
質
，
倡
導
並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叮
叮

兒
童
及
變
故
家
庭
兒
童
托
育
需
求
、
建
立
臨
時
托
育
及
彈
性
托
育
服
務
等
，
制

以
滿
足
臺
北
市
父
由
多
元
托
育
需
求
八

十

二
、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一

h
吭

高
度
都
市
化
，
及
父
母
雙
方
均
投
λ
就
業
市
場
後
，
導
致
兒
童
虐
待
與

j

疏
忽
的
問
題
日
益
嚴
重
，
基
於
照
顧
兒
童
乃
國
家
政
府
之
賣
的
理
念
，
特
別

是
遭
遇
不
幸
之
兒
童
，
政
府
更
應
優
先
予
以
協
助
之
立
場
，
本
市
於
民
國
仁

十
七
年
起
開
始
規
劃
辦
理
兒
少
保
護
工
作
，
對
於
無
自
我
保
護
能
力
之
兒
童
，

期
能
提
供
全
方
位
之
各
項
服
務
。

-15一

三
、
提
供
困
苦
失
依
兒
童
經
濟
扶
助
與
生
活
照
顧

兒
童
福
利
法
第
十
三
條
、
第
十
四
條
中
明
白
揭
示
，
對
於
無
法
生
活
於

原
生
家
庭
中
之
兒
童
，
各
級
政
府
應
提
供
各
項
必
要
協
助
。
因
為
家
庭
是
兒

童
階
段
主
要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當
家
庭
經
濟
資
源
匿
乏
時
，
政
府
提
供
此
種
補

充
性
的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，
使
兒
童
能
夠
成
長
於
親
生
家
庭
，
獲
得
生
理
及
精

神
健
全
發
展
所
需
之
營
養
。
若
是
不
得
已
必
須
離
開
家
庭
，
亦
應
提
供
良
好
料

之
安
置
服
務
，
使
每
名
兒
童
均
能
健
康
、
快
樂
地
成
長
。
叭

\ 

四
、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的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L
V

早
期
療
育
對
於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有
很
大
的
幫
助
，
世
界
先
進
國
家
均
已
七

建
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之
通
報
、
鑑
定
、
轉
介
系
統
，
亞
洲
地
區
如
香
港
和
日
四

n
川



本
也
已
實
施
許
久
。
早
期
療
育
對
於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之
影
響
早
獲
肯
定
，
據

專
家
認
為
三
歲
前
作
早
療
一
年
之
療
效
等
於
三
歲
後
十
年
之
療
殼
，
透
過
早

期
發
現
、
早
期
治
療
、
早
期
教
育
，
使
兒
童
的
障
礙
情
況
減
到
最
低
，
可
減

少
日
後
特
殊
教
育
及
相
關
服
務
之
壓
力
，
更
可
減
低
家
庭
、
社
會
之
成
本
。

臺
北
市
為
蓋
灣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、
醫
療
資
源
最
為
豐
沛
的
地
區
，

應
將
此
豐
富
的
資
源
做
最
有
效
的
配
置
。
臺
北
市
早
期
療
育
計
畫
為
一
結
合

社
會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之
綜
合
性
計
畫
，
希
望
能
針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及
其
父

回
提
供
整
合
性
、
連
續
性
的
服
務
。

肆
、
直
白
骨
干
一
比
方
兒
童
福
利
工
吽
現
況

一
、
增
拓
托
育
服
務
資
源

付
兒
童
托
育
供
需
現
況

l
本
市
六
歲
以
下
兒
童
截
至
八
十
五
年
底
計
有
二

O
五
、
六
八
四
人
，

如
以
婦
女
就
業
率
五

O
%
推
估
其
托
育
需
求
量
為
一

O
二
、
八
四
二
人
。
而

臺
北
市
目
前
有
十
九
所
公
立
托
兒
所
，
收
托
三
、
八
四
0
人
.. 
四
所
公
設
民

營
托
兒
所
，
可
收
托
七
五

0
人
;
三
二
三
所
私
立
托
兒
所
，
可
收
托
一
九
、

二
五
二
人
。
培
訓
之
家
庭
保
每
計
有
四
、
七
一
三
人
，
以
其
每
人
平
均
收
托

一
﹒
五
人
計
，
約
可
照
顧
七
、

O
九
七
名
幼
兒
。
加
上
公
私
立
幼
稚
園
收
托

三
八
、
六
五
二
人
，
共
計
可
提
供
六
九
、
五
九
一
人
，
供
給
量
仍
顯
不
足
。

2

本
市
園
小
學
齡
兒
童
計
有
二
二
四
、
四
五
五
人
，
其
課
後
托
育
需
求

如
以
婦
女
就
業
率
六

O
%
推
估
，
應
為
一
三
四
、
六
七
三
人
。
而
本
市
立
案

午
占

、

4
仟區

一
七
三
所
兒
童
托
育
中
心
，
可
收
托
八
、
五
八
0
名
國
小
學
童
，
另
各
國
民
發

小
學
課
後
輔
導
人
數
為
一
一
二
、
五0
0
人
，
總
計
可
提
供
二
一
-
0
、
O

八
叮
叮

0
人
課
後
托
育
服
務
，
供
給
量
尚
足
。
品

γ
侈
盯
小

ω
增
拓
托
育
服
務
量
八

針
對
供
需
狀
況
，
可
看
出
臺
北
市
學
前
托
兒
機
構
供
給
量
仍
顯
不
足
，
J
j

故
除
繼
續
規
劃
增
設
公
設
民
營
托
兒
所
外
，
亦
積
極
輔
導
民
間
設
立
托
兒
機
期

構
，
自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起
聘
用
十
二
名
專
業
人
力
，
加
強
未
立
案
托
兒
機
構

之
輔
導
工
作
，
成
效
斐
然
。
以
八
十
四
年
新
立
案
托
兒
機
構
數
僅
卅
二
所
，

八
十
六
年
全
年
已
達
二

O
七
所
可
見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本
市
為
積
極
鼓
勵
私
人

設
立
托
兒
機
構
亦
實
施
以
下
各
項
措
施.. 

戶
。

可
i

l
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協
調
建
管
及
消
防
單
位
，
實
施
機
構
之
樓
地
板
面
積

在
二
0
0

平
方
公
尺
以
內
者
，
托
兒
所
收
托
人
數
四
十
人
、
兒
童
托
育
中
心

收
托
人
數
五
十
人
以
內
之
小
型
托
兒
機
構
，
可
免
辦
建
築
物
使
用
執
照
變
吏
，

以
簡
化
立
案
程
序
。
此
外
，
設
立
聯
合
服
務
窗
口
，
並
舉
辦
立
案
說
明
會
、

編
印
立
案
問
答
錄
等
，
以
協
助
業
者
儘
速
完
成
立
案
程
序
。

2

提
供
建
物
使
用
執
照
變
更
費
用
補
助
及
改
善
設
施
設
備
補
助
，
每
所
料

補
助
二
0
至
三
0
萬
元
不
等
。
民

1
為
鼓
勵
私
人
企
業
、
機
關
、
工
廠
及
學
校
附
設
員
工
子
女
托
兒
所
、
4

兒
童
托
育
中
心
，
協
調
相
關
單
位
並
奉
准
簡
化
企
業
、
機
關
、
學
校
附
設
員
吋

工
子
女
托
兒
機
構
之
立
案
程
序
。
即
在
符
合
「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年

四口
刀



規
則
」
之
規
定
下
，
各
企
業
等
單
位
可
於
其
辦
公
場
所
內
比
照
一
般
小
型
(

二
O
O

平
方
公
尺
以
下
)
托
兒
機
構
立
案
方
式
，
以
附
設
「
托
兒
機
構
」
申

辦
，
以
達
鼓
勵
立
案
之
效
。

4
自
七
十
七
年
度
起
委
託
民
間
團
體
辦
理
家
庭
保
每
人
員
訓
練
，
平
均

每
年
可
提
供
五

0
0
個
訓
練
機
會
，
截
至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底
止
，
已
完
成

四
仁
。

0
名
保
母
人
員
之
訓
練
。

二
、
提
昇
托
育
服
務
品
質

付
截
至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底
止
，
台
北
市
立
案
之
托
兒
所
、
兒
童
托
育

中
心
累
計
已
達
五

0
0
家
，
除
了
「
量
」
的
增
加
外
，
「
質
」
的
提
昇
亦
相

對
地
重
要
。
故
每
年
度
均
編
列
預
算
以
補
助
私
立
托
兒
機
構
改
善
設
施
設
備
，

充
實
軟
硬
體
內
容
，
以
提
昇
教
保
品
質
，

ω
市
立
托
兒
所
自
八
十
五
年
度
起
辦
理
收
托
身
心
障
礙
或
發
展
遲
緩
兒

童
等
多
元
化
托
育
服
務
，
目
前
收
托
弱
勢
兒
童
計
六
二
三
人
(
含
低
收
入
戶

兒
童
、
原
住
民
兒
童
，
發
展
遲
緩
與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、
父
每
一
方
為
中
度
以

上
身
心
障
礙
之
兒
童
、
清
寒
戶
兒
童
)
，
另
辦
理
延
後
(
時
)
收
托
六
、
二

一
三
人
次
及
臨
時
托
育
服
務
四
十
五
人
次
。

日
自
八
十
五
年
度
起
為
鼓
勵
私
立
托
兒
機
構
收
托
身
心
障
礙
及
辦
理
臨

時
托
育
服
務
，
提
供
補
助
費
聘
任
專
業
人
員
、
增
添
設
備
及
改
善
設
施
，
計

補
助
四
三
所
辦
理
身
心
障
礙
收
托
，
服
務
一
一
三
名
身
心
障
礙
或
發
展
遲
緩

兒
童
。
另
補
助
八
十
所
辦
理
臨
時
托
育
服
務
。

士
、

4
4

區

側
針
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及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，
由
專
家
學
者
及
發

寶
務
工
作
者
組
成
巡
迴
輔
導
小
組
，
深
入
輔
導
托
兒
機
構
對
特
殊
兒
童
之
叮
叮

教
保
工
作
。
于

位
m
m

制
為
因
應
特
殊
兒
童
教
保
服
務
需
求
，
辦
理
特
殊
教
育
研
習
訓
練
，
並
八

薦
送
教
保
人
員
修
習
特
教
學
分
，
此
外
，
為
提
昇
教
保
人
員
專
業
素
養
，
依
J
j

伽
刑

需
要
辦
理
各
類
研
習
。

例
為
提
昇
家
庭
托
兒
工
作
人
員
之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使
兒
童
獲
得
妥

善
的
照
顧
，
試
辦
家
庭
托
兒
服
務
督
導
制
度
方
案
，
期
能
落
實
托
兒
服
務
社

區
化
之
理
念
。

制
依
據
內
政
部
頒
定
「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格
要
點
」
'
委
託
大
專

院
校
開
辦
托
兒
機
構
保
育
人
員
在
職
及
職
前
主
管
及
保
育
人
員
訓
練
課
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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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儲
訓
托
兒
機
構
專
業
人
力
，
並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例
以
公
設
民
營
方
式
委
託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辦
理
民
生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
心
，
提
供
本
市
托
育
諮
詢
服
務
及
辦
理
收
養
調
查
、
棄
嬰
出
養
等
工
作
。

例
為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提
昇
教
保
品
質
，
研
議
「
台
北
市
兒
童
福
利
機

構
設
置
標
準
與
設
立
辦
法
(
草
案
)
」
，
提
送
市
政
會
議
審
議
，
其
中
以
提
軒

高
專
業
人
員
與
兒
童
比
及
擴
大
兒
童
活
動
空
間
為
主
要
原
則
。
民

國

三
、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八

付
目
前
兒
童
保
護
業
務
為
發
揮
緊
急
救
援
及
時
處
遇
的
效
能
，
兒
少
保
廿

一
護
專
線
於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一
日
併
入
本
局
二
十
四
小
時
保
護
專
線
，
提
供
廿
叫

口
月



四
小
時
全
時
服
務
。
至
十
二
月
底
止
共
計
接
案
四
五
七
件
，
其
中
以
管
教
不

當
、
身
體
虐
待
及
疏
忽
為
最
多
，
所
有
個
案
均
由
本
局
社
工
員
依
法
迅
速
輔

導
處
理
。叫

編
印
兒
童
保
護
服
務
父
佳
手
冊
及
兒
童
保
護
責
任
通
報
教
師
人
員
、

保
育
人
員
手
冊
，
以
全
面
宣
導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，
使
社
會
大
眾
對
兒
童
保
護

愈
來
愈
重
視
。

臼
辦
理
兒
童
保
護
社
工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及
兒
童
保
護
責
任
通
報
研
習
，

以
落
實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，
建
構
專
業
工
作
模
式
。

倒
依
兒
童
福
利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﹒
委
託
民
間
專
業
機
構
調
查
，
訪

視
兒
童
收
養
案
件
，
以
保
障
兒
童
權
益
，
平
均
每
年
約
有
四

O
O
件
。

同
結
合
戶
政
、
醫
療
、
社
政
單
位
實
施
出
生
通
報
制
度
，
以
杜
絕
販
嬰

案
件
。的

依
兒
童
褔
利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規
定
，
規
劃
並
執
行
強
制
性
親
職
教
育
。

怕
研
訂
「
台
北
市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處
理
要
點
草
案
」
，
以
為
本
市
處
理

各
項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之
準
則
。

四
、
困
苦
失
依
兒
童
經
濟
扶
助
與
生
活
照
顧

付
危
機
家
庭
兒
童
家
庭
補
助

.. 

對
無
力
撫
育
子
女
之
家
庭
予
以
補
助
，

協
助
改
善
生
活
，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至
十
二
月
計
補
助
危
機
家
庭
兒
童
十
八
名
，

每
名
每
月
五
、
一
六
七
元
，
全
年
計
可
補
助
二
、
一
0
0
名
低
收
入
兒
童
。

口
兒
童
托
育
補
助

.. 

補
助
本
市
低
入
戶
兒
童
、
危
機
家
庭
兒
童
及
原
住

iL 
、

4
A刊
，

區發展季

份
研
提
「
台
北
市
兒
童
寄
養
家
庭
標
準
及
輔
導
辦
法
(
草
案
)
」
送
市
刊聲明

用

議
會
審
議
，
使
本
市
困
苦
失
依
無
法
於
原
生
家
庭
中
接
受
照
顧
之
兒
童
，
能
八

有
適
宜
之
寄
養
家
庭
替
代
，
使
兒
童
在
家
庭
生
活
中
正
常
成
長
。

J
l

側
委
託
世
界
展
望
會
辦
理
寄
養
家
庭
服
務
:
使
家
庭
發
生
變
故
無
法
生
期

活
之
兒
童
獲
得
暫
時
之
安
置
及
妥
善
照
顱
，
目
前
本
市
簽
約
之
寄
養
家
庭
計

民
兒
童
至
私
立
托
兒
所
、
公
私
立
幼
稚
園
、
私
立
兒
童
托
育
中
心
就
托
者
，

每
人
每
月
最
高
補
助
七
、

0
0
0
元
。

有
五
0
家
，
接
受
安
置
之
寄
養
兒
童
六
十
七
人
。

何
委
託
公
、
私
立
育
幼
院
收
容
十
二
歲
以
下
兒
童
計
三
八
八
人
。

的
推
動
本
市
委
託
安
置
兒
童
返
家
後
追
蹤
輔
導
計
畫
，
以
確
保
兒
童
返

一的一

家
後
可
受
到
良
好
照
顧
。

份
以
公
辦
民
營
委
託
民
間
團
體
辦
理
萬
華
及
褔
安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
提
供
本
市
低
收
入
戶
及
單
親
家
庭
兒
童
輔
導
、
兒
童
安
全
環
境
之
推
廣
及一

般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諮
詢
。

五
、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的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付
結
合
衛
生
局
、
教
育
局
、
社
會
局
等
領
域
之
相
關
專
業
人
員
，
成
立
叭
叭

全
國
首
創
之
「
台
北
市
早
期
療
育
綜
合
服
務
中
心
」
，
將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之
氏

間
問

個
案
管
理
、
評
估
鑑
定
、
短
期
療
育
等
工
作
，
集
中
於
一
地
點
完
成
，
避
免
八

十

家
長
奔
波
之
苦
。
七

口
建
立
臺
北
市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「
個
案
管
理
」
系
統
，
期
能
充
分
掌
握
吽

n
八



每
名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之
個
別
化
之
需
求
，
結
合
現
有
各
項
資
源
(
醫
療
、
教

育
、
福
利
)
，
使
「
早
期
療
育
」
之
功
效
確
實
呈
現
。

同
提
供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評
估
鑑
定
報
告
書
補
助
及
療
育
補
助
費
，
以
實

際
減
輕
父
母
之
負
擔
。

側
辦
理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專
業
人
員
培
訓
工
作
，
規
劃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之
初
級
、
進
階
等
一
系
列
課
程
，
期
使
更
多
專
業
人
員
投
入
早
療
之

工
作
，
進
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佳
、
未
來
展
望

一
、
托
育
服
務
「
質
」
與
「
量
」
的
同
步
提
昇

臺
北
市
目
前
之
托
育
問
題
已
逐
漸
由
「
量
」
的
嚴
重
不
足
，
轉
變
為
「

質
」
的
提
昇
，
而
托
兒
機
構
為
每
一
個
人
離
開
家
庭
後
社
會
化
的
第
一
個
地

方
，
因
此
其
服
務
品
質
之
維
護
及
提
昇
'
當
為
各
級
政
府
之
責
及
未
來
努
力

目
標
。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，
由
本
局
、
本
府
婦
女
權
益
促
進
委
員
會
及
相
關
業

務
單
位
組
成
北
歐
社
會
福
利
考
察
團
，
赴
北
歐
瑞
典
、
挪
威
和
丹
麥
三
圈
，

考
察
其
老
人
安
養
、
兒
童
一
托
育
和
兩
性
平
權
等
三
大
褔
利
臨
務
方
向
，
深
感

北
歐
先
進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有
許
多
值
得
借
鏡
的
地
方
。
在
兒
童
托

育
方
面
，
應
全
面
提
昇
專
業
人
力
之
服
務
品
質
;
同
時
為
使
婦
女
不
再
一
肩

挑
起
養
兒
育
女
的
責
任
，
應
結
合
公
、
私
資
源
，
全
面
提
升
托
育
服
務
的
質

與
量
，
對
於
零
至
二
歲
的
兒
童
，
將
積
極
增
加
保
母
專
業
訓
練
並
配
合
保
母

人
員
證
照
化
，
規
劃
本
市
保
偉
人
員
督
導
系
統
。
期
以
社
區
為
範
圈
，
各
市

主
、

4
4

立
托
兒
所
為
中
心
點
，
結
合
各
區
之
私
立
托
兒
所
、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及
合
格
脫

保
母
人
員
，
提
供
托
育
服
務
資
源
，
使
市
民
能
享
有
便
利
、
充
足
及
二
疋
品
叮
叮

質
之
托
兒
服
務
。
刊

侈
的
干

二
、
兒
童
基
本
權
利
之
倡
導
與
維
護
八

十
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是
持
續
性
的
、
長
遠
性
、
永
久
性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需
要
一

.
怕
判
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區
及
社
會
大
眾
共
同
參
與
配
合
的
。
我
們
堅
信
，
所
有
的j

兒
童
都
有
在
一
個
健
康
安
全
環
境
中
成
長
的
權
利
，
也
有
免
於
受
暴
力
威
脅

的
權
利
。
防
治
兒
童
虐
待
與
疏
忽
的
工
作
，
是
在
維
護
兒
童
生
長
的
權
利
，

對
朝
向
發
展
褔
利
服
務
的
社
會
，
是
一
挑
戰
，
也
是
必
要
的
工
作
。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兒
童
褔
利
法
修
正
通
過
後
，
除
增
列
條
文
使
對
兒
童
的

保
護
工
作
更
周
延
且
符
合
時
宜
外
，
亦
明
訂
責
任
報
告
制
度
，
使
公
權
力
得

以
伸
張
，
政
府
更
積
極
扮
演
保
護
兒
童
的
角
色
。
期
待
未
來
能
加
強
結
合
社

政
、
警
政
、
司
法
、
醫
療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等
相
關
單
位
的
力
量
，
共
同
參
與
，

積
極
推
動
團
隊
工
作
，
促
使
保
護
網
絡
的
建
立
。
另
外
亦
盼
望
加
強
民
間
與

政
府
的
合
作
，
政
府
以
公
權
力
介
入
，
主
導
整
體
規
劃
及
整
合
工
作
，
努
力

開
拓
安
置
庇
護
場
所
，
並
輔
導
民
間
針
對
需
提
供
適
當
的
一
褔
利
服
務
。
當
然
，
制

基
於
預
防
勝
於
治
療
的
觀
點
，
加
強
輔
導
親
職
教
育
，
以
落
實
兒
童
保
護
預
叭

、
、
、

十七年四日
川

防
工
作
，
亦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
三
、
跨
領
域
整
合
之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
兒
童
成
長
之
需
要
不
僅
需
要
福
利
資
源
的
投
入
，
亦
需
要
醫
療
保
健
、

QU -i 



教
育
等
相
關
單
位
的
配
合
。
八
十
六
年
度
臺
北
市
首
創
「
三
歲
以
下
兒
童
醫

療
補
助
方
案
」
(
衛
生
局
)
及
首
度
編
列
「
早
期
療
育
」
(
社
會
局
)
預
算
，

即
是
思
考
到
兒
童
身
心
健
康
是
各
項
發
展
的
根
本
，
無
論
是
一
般
兒
童
或
特

殊
兒
童
，
「
預
防
勝
於
治
療
」
之
觀
念
均
應
受
到
重
視
。
「
托
教
合
一
」
制

度
之
推
動
，
則
是
期
待
透
過
教
育
單
位
及
社
政
單
位
的
充
分
合
作
，
使
所
有

兒
童
無
論
在
幼
稚
園
或
托
兒
所
均
享
有
相
同
品
質
的
學
前
幼
托
服
務
。
亦
期

待
能
協
調
充
分
運
用
課
後
國
小
校
園
，
使
國
小
學
齡
兒
童
課
後
照
顧
服
務
供

給
模
式
之
更
加
多
元
化
。

四
、
「
弱
勢
優
先
照
顧
、
全
體
均
能
受
惠
」
之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理
念

早
期
兒
童
福
利
業
務
多
著
重
於
困
苦
失
依
、
受
虐
等
弱
勢
家
庭
兒
童
之

各
項
協
助
(
經
濟
、
輔
導
、
安
置
等
)
，
在
這
些
弱
勢
兒
童
之
褔
利
措
施
逐

步
落
實
後
，
我
們
更
進
一
步
思
考
，
如
何
擴
大
照
顧
群
體
，
使
得
設
籍
於
臺

北
市
之
兒
童
均
能
受
惠
。
八
十
八
年
度
臺
北
市
預
定
實
施
的
「
臺
北
市
兒
童

津
貼
及
其
相
關
措
施
方
案
」
即
是
以
此
出
發
，
規
劃
了
「
擴
大
照
顧
本
市
低

收
入
兒
童
方
案
及
中
低
收
入
育
兒
補
助
方
案
」
、
「
實
施
教
育
券
」
及
「
擴

大
幼
兒
預
防
保
健
及
健
康
照
顧
方
案
」
三
大
方
案
，
期
能
獲
得
市
議
會
支
持
，

於
八
十
八
年
度
順
利
實
施
。

語

總
之
，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從
過
去
接
補
式
之
服
務
，
進
步
到
前
瞻
性

預
防
性
的
規
劃
'
已
是
潮
流
所
趨
;
基
於
兒
童
成
長
之
需
求
，
兒
童
福
利
服

陵
、
結

ι
占

區

務
的
內
涵
亦
涵
蓋
社
政
、
警
政
、
司
法
、
醫
療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等
範
疇
，
需
發

要
各
單
位
專
業
整
合
，
通
力
合
作
才
能
全
面
滿
足
其
需
要
。
未
來
，
更
期
待
叮
叮

政
府
民
間
共
同
攜
手
合
作
，
加
強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，
優
先
照
顧
弱
勢
家
庭
兒
圳

童
，
讓
兒
童
虐
待
、
不
安
全
案
件
均
消
研
於
無
形
。

A
7年
欣
逢
聯
合
國
世
界
八

人
權
日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，
保
障
人
權
觀
念
已
日
漸
受
到
重
視
，
在
此
要
再
一
什

次
呼
籲
'
兒
童
不
僅
是
國
家
未
來
的
主
人
翁
，
亦
是
令
日
的
市
民
，
不
應
忽
期

視
其
應
有
的
權
益
，
照
顧
兒
童
是
國
家
社
會
共
同
的
責
任
，
請
關
心
我
們
兒

童
的
福
祉
，
讓
兒
童
們
都
能
快
樂
健
康
的
成
長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盒
里
扎
扎
方
政
府
社
會
為
局
長
)

nu 
。
中

月四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
